
信息披露

2025/6/26

星期四

B03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3567� � � � � � �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25-049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

表认真审议，会议同意选举黄静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目前，黄静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时不存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附件：

黄静女士简历：

黄静，女，1985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11年至今在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

任行政办公室档案管理员、文字秘书、行政专员、行政主管、运营经理；2021年10月至今任黑龙江珍宝岛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委员；2022年4月至今任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宣传委员；

2023年2月至2025年6月担任公司第四届、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25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职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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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市平房开发区烟台一路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9,673,9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15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方同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418,436 99.9499 184,400 0.0362 71,100 0.013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555,936 99.9768 50,600 0.0099 67,400 0.0133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556,336 99.9769 46,600 0.0091 71,000 0.0140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6,748,236 99.4260 2,842,400 0.5577 83,300 0.0163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559,936 99.9776 46,600 0.0091 67,400 0.0133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540,636 99.9738 46,400 0.0091 86,900 0.0171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357,036 99.9378 249,500 0.0490 67,400 0.0132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199,936 99.9070 392,500 0.0770 81,500 0.0160

9、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085,536 99.8846 503,500 0.0988 84,900 0.0166

10、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283,036 99.9233 307,500 0.0603 83,400 0.0164

1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583,236 99.9822 45,800 0.0090 44,900 0.0088

12、议案名称：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281,536 99.9230 201,500 0.0395 190,900 0.0375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446,436 99.9554 182,700 0.0358 44,800 0.0088

14、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6,612,736 99.3994 2,992,100 0.5870 69,100 0.0136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6,634,436 99.4036 2,838,600 0.5569 200,900 0.0395

16、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093,236 99.8861 348,700 0.0684 232,000 0.045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6,762,431 98.0669 46,400 0.6729 86,900 1.2602

8

关于预计2025年

度担保额度的议

案

6,421,731 93.1262 392,500 5.6919 81,500 1.1819

9

关于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2024年度

薪酬情况及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6,307,331 91.4672 503,500 7.3016 84,900 1.2312

11

关 于 回 购 注 销

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6,805,031 98.6847 45,800 0.6642 44,900 0.6511

13

关于公司回购注

销部分离职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6,668,231 96.7009 182,700 2.6495 44,800 0.6496

16

关于为参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6,315,031 91.5788 348,700 5.0568 232,000 3.36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1、13和1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会议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9、10。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议案9回避表

决，持有公司股票的监事对议案10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步勇、王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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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

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鸡西分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化学原料药名称：富马酸卢帕他定

通知书编号：2025YS00491

登记号：Y20230001300

化学原料药注册标准编号：YBY65612025

包装规格：5kg/件

有效期：18个月

生产企业：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鸡西分公司

通知书有效期：至2030年6月19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 质量标准、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富马酸卢帕他定是一种长效抗组胺剂，通过选择性拮抗组胺H1受体发挥作用。 本品能抑制致敏细

胞脱颗粒及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具有抗过敏特性。 卢帕他定为第二代抗组胺药物，是一种长效、选择性

外周H1受体拮抗剂。 药物在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地氯雷他定及其羟基代谢物)仍然具有抗组胺活性，有

利于增强整体药效。 体外研究表明，高浓度卢帕他定能够抑制因免疫或非免疫刺激产生的肥大细胞增生

和细胞因子的释放，特别是抑制肥大细胞和单核细胞中肿瘤坏死因子TNF-α的释放。 用于成人和青少

年（12岁以上）的过敏性鼻炎和荨麻疹。

米内网数据显示， 富马酸卢帕他定片在2024年中国公立院端 （3.03亿元） 及重点城市零售终端

（0.24亿元）销售总额约3.27亿元。

药智网数据显示，富马酸卢帕他定原料药2024年用量0.21吨。 截至目前富马酸卢帕他定在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记信息公示平台上共有9家登记状态为

“A” 。

2024年1月，公司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的富马酸卢帕他定原料药上市登记申请

并获得受理。 近日，公司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该原料药

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原料药、 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记信息公示平台上显示状态为

“A” 。

截至目前，公司在富马酸卢帕他定原料药研发项目上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665.26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富马酸卢帕他定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表明该原料药已符合国家相关原料

药审评技术标准，在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后，可在国内市场进行生产销售，将进一步丰富公

司的产品线，有助于拓宽公司的业务领域，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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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屯矿业” 或“上市公

司” )、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能源金属” ）、科立鑫（阳江）

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立鑫（阳江）” ）。

●公司下属公司四川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锌锗” ）为公司在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会展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厦门会展中心支行” ）申请的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债权本金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20,000万元整或等值外

币。

公司为下属公司盛屯能源金属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以下简称“中

国农业银行福泉支行” ）申请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

币27,000万元整或等值外币。

公司为下属公司盛屯能源金属在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以下简称“贵州银

行福泉支行” ）申请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32,400

万元整或等值外币。

公司为下属公司科立鑫（阳江）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分行（以下简称“广发

银行阳江分行” ）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为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公司盛屯锌锗与中国银行厦门会展中心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

为公司在中国银行厦门会展中心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贰亿元整的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

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本次担保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盛屯锌锗已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盛屯矿业

（1）公司名称：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年01月14日

（3）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36号3#楼101号A单元

（4）法定代表人：熊波

（5）注册资本：309,061.1551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对矿山、矿山工程建设业的投资与管理；批发零售矿产品、有色金属；黄

金和白银现货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智能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接

受委托经营管理资产和股权；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7）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7,528,507,486.37 39,397,840,705.76

负债总额（元） 20,630,179,992.47 22,037,978,534.60

资产净额（元） 16,898,327,493.90 17,359,862,171.16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5,730,460,453.80 5,666,696,07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05,394,698.48 291,173,771.2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盛屯锌锗

被担保方 盛屯矿业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 担保债权本金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2亿元整或等值外币

担保范围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

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议程序，公司下属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

控，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

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5年4月14日召

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25日和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福泉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盛屯能源金属在中国农业

银行福泉支行办理流动资金贷款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余额为等值人民币贰亿柒仟万元

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贵州银行福泉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盛屯能源金属在贵州银行福泉

支行办理流动资金贷款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余额为等值人民币叁亿贰仟肆佰万元整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广发银行阳江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科立鑫（阳江）在广发银行阳江

分行办理流动资金贷款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 无需另行提交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盛屯能源金属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78,103.06万元，为科立鑫（阳江）提供担保

的余额为5,00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盛屯能源金属

（1）公司名称：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04月20日

（3）注册地址：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牛场镇双龙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龙双

（5）注册资本：146,250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专

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

危险废物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7）盛屯能源金属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4,945,599,070.43 4,902,824,352.97

负债总额（元） 3,715,541,902.94 3,725,826,843.00

资产净额（元） 1,230,057,167.49 1,176,997,509.97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745,486,765.88 805,036,885.60

净利润（元） -184,733,328.47 -53,059,657.52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盛屯能源金属为盛屯矿业的控股子公司。

2、科立鑫（阳江）

（1）公司名称：科立鑫（阳江）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年06月23日

（3）注册地址：阳春市马水镇锡山岭脚

（4）法定代表人：郑良明

（5）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材料制造；金

属材料销售；磁性材料生产；磁性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科立鑫（阳江）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242,511,197.92 286,375,413.84

负债总额（元） 174,955,091.27 204,323,796.25

资产净额（元） 67,556,106.65 82,051,617.59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79,685,813.86 93,357,846.67

净利润（元） 12,751,306.05 14,277,679.23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科立鑫（阳江）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盛屯矿业

被担保方 盛屯能源金属 盛屯能源金属 科立鑫（阳江）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

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

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

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

的单笔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业

务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项下存在

分期履行债务的，该单笔业务担保

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还款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

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

计算， 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

行债务的， 该主合同的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

担保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27,

000万元整或等值外币

担保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32,

400万元整或等值外币

本金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7,

500万元整

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

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

保人承担的延迟履行债务利息和

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一切费用。

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借款

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

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

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

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差旅费、

财产保全费、保险保单费、执行费、

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

查询费、保险金、公证费等。

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

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

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

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

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盛屯能源金属、科立鑫（阳江）是公司的下属公司，上述担保是根据公司下属公司业务

发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盛屯能源

金属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

权，可有效防控担保风险，因此其他股东未提供等比例担保。上述担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705,336.19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58%， 其中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

17,204.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688,132.19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4.47%，公司对外担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301126 证券简称：达嘉维康 公告编号：2025-037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公司于2025年4

月17日、2025年5月12日分别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30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6）。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签订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济草

堂” ）提供总额度人民币1,000.00万元的保证担保；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海南达嘉

维康鸿春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鸿春堂” ）提供总额度人民币500.00万元

的保证担保。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66,281.31万元。本次担保

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66,281.31万元。 上述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

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公司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信用代码：914301007072445008

2、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环联路7号

3、注册资本：7,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毅清

5、成立日期：1992年11月20日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保健食品生

产；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天济草堂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天济草堂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0,261,865.91 451,445,764.21

负债总额 150,962,342.23 247,224,137.60

净资产 199,299,523.68 204,221,626.61

营业收入 148,458,663.92 23,988,979.94

利润总额 41,044,406.07 5,045,795.96

净利润 31,410,260.04 4,884,102.93

9、股权结构：天济草堂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99.99%。

（二）被担保人：海南达嘉维康鸿春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统一信用代码：91460108MAA9AC1T49

2、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工业区（兴洋大道）13号3A层08

房

3、注册资本：6,16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张艳

5、成立日期：2022年11月22日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药品互联网

信息服务；危险废物经营；药品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

品互联网销售；食品进出口；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服务；第

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诊所服务；互联网上网服务；消

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成人

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

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母婴生活护理（不含医疗服务）；国内贸易代

理；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

罩（非医用）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

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杂

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卫生

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厨具卫具

及日用杂品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家居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日

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玩具销售；住房租赁；体育用品及器材批

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户外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纸

制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家具销售；

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销售代理；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鲜蛋零售；鲜蛋批

发；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粮油仓储服务；办公服务；打字复印；办公设备耗材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美发饰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小微型客车

租赁经营服务；特种设备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7、海南鸿春堂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海南鸿春堂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417,224.33 110,311,629.68

负债总额 50,143,143.29 50,683,637.88

净资产 59,274,081.04 59,627,991.8

营业收入 93,409,048.05 26,127,017.2

利润总额 1,268,918.38 353,910.76

净利润 1,381,829.08 353,910.76

9、股权结构：海南鸿春堂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80%。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天济草堂

1、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2、债务人：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保证）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6、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

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

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7、保证期间：（1）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保证人在此同

意并确认，如果甲方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

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在保证期间内，甲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

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乙方承担保证责任。 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

偿， 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4）如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

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海南鸿春堂

1、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受信人：海南达嘉维康鸿春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保证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6、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

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

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

7、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

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

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

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

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300,000.0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0.77%；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余额为166,

281.3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4.65%。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天济草堂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1.38%，公司对天济草堂累计提供担保总余额为4,9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79%。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海南鸿春堂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000.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4%，公司对海南鸿春堂累计提供担保总余额为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1577� � � � � � �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202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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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程实业” ）持有本行股份154,

109,218股，占本行总股本比例3.83%。 其一致行动人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通程控股” ）持有本行股份123,321,299股，占本行总股本比例3.07%，二者合计持股

比例为6.90%。

● 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后， 通程实业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行股份75,100,000股

（含本次），通程控股未质押其持有的本行股份，二者合计质押股份占其合计持股数量比例

27.07%，占本行总股本比例1.87%。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于2025年6月24日接到股东通程实业转来的

解除证券质押及证券质押相关证明，获悉其将所持本行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并重新办理质押

登记，本次质押事前已向本行董事会申请备案，具体解除质押及质押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75,1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8.7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7%

解除质押时间 2025.6.19

持股数量（股） 154,109,218

持股比例 3.8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以上解除质押的本行股份75,100,000股，全部用于办理下述股份质押。

二、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通程实

业

否 75,100,000 否 否

2025年6

月23日

2028年6

月22日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雨花区支

行

48.73% 1.87%

自身资

金需求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

质押

前累

计质

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通 程

实业

154,109,218 3.83% 0 75,100,000 48.73% 1.87% 0 0 0 0

通 程

控股

123,321,299 3.0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77,430,517 6.90% 0 75,100,000 27.07% 1.87% 0 0 0 0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460� � � � � �证券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2025-031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独立董事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何乐年

独立董事、董事会提名与

薪酬委员会委员及召集

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

员会委员

补选产生新任

独立董事之日

2025年8月25

日

连续担任独立

董事已满六年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6月25日收到独

立董事何乐年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 何乐年先生自2019年6月26日起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已满六年，故向公司董事会辞去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

员及召集人职务、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职务。何乐年

先生辞职生效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何乐年先生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无意见分歧，

亦无任何需要通知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事项。

何乐年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公司

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何乐年先生的辞职报告将

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何乐年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

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职责。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

作。

何乐年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规范运作和稳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88618� � 证券简称：三旺通信 公告编号：2025-041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2 2025/7/3 2025/7/3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5月

22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0,364,88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658,380.96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2 2025/7/3 2025/7/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1）公司股东深圳市七零年代控股有限公司、宿迁钜有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熊伟（部分证券账户）、吴健（部分证券账户）、袁自军（部分证券账户）的现金红利

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第一类限制

性股票）的现金红利全部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

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

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内（含1个月），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

关规定，该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14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

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该股息红

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4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

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对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1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5-23591696

电子邮箱：688618public@3onedata.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